喀地环评字〔2026〕52号

关于《喀什天路110千伏变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喀什天路110千伏变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相关附件已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项目性质为新建，位于喀什地区泽普县、叶城县。①天路110kV变电站中心坐标：东经77°32'05.699"，北纬37°58'04.535"；②220kV长寿变110kV间隔扩建工程，变电站中心坐标：东经77°24'43.051"，北纬38°09'54.265"；③新建零公里～天路π入长寿变电站110千伏线路工程起点地理坐标：东经77°31'19.908"，北纬37°58'03.503"；终点地理坐标：东经77°24'44.374"，北纬38°09'55.670"和东经77°24'43.881"，北纬38°09'55.655"；④新建长寿～天路110kV线路工程起点地理坐标：东经77°24'43.292"，北纬38°09'55.662"；终点地理坐标：东经77°32'06.177"，北纬37°58'03.606"。总用地面积203900平方米，其中永久占地14600平方米，临时占地189300平方米。主要建设内容：①天路110kV变电站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，新增1台50兆伏安的主变，新增1回出线至长寿220kV变，不新增用地，站内已建1座有效容积为27立方米的事故贮油池，本次不扩建事故油池。②220kV长寿变110kV间隔扩建工程，在站内预留位置扩建8回出线间隔；③新建110kV线路工程，路径全长约58.2千米，单、双回路架设。其中新建零公里～天路π入长寿变电站110千伏线路工程，路径全长约29.2千米；新建长寿～天路110千伏线路工程，路径全长约29千米。新建杆塔179基，其中双回路转角塔42基，双回路直线塔135基，单回路转角塔2基。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。项目总投资10191万元，环保投资74.5万元，占总投资的74.5%。

二、环保措施

由新疆博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喀什天路110千伏变第二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比较规范，环保法规使用正确，环境影响评价内容较全面，主要环境影响因子选择适当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标准基本合理准确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施工期

合理安排施工工期，设置围栏；塔基开挖时设置临时堆土场并进行苫盖，用于基坑回填，回填后及时整平；严格控制施工范围，尽量控制作业面，施工后对施工范围进行土地整治，恢复原有地貌；在塔基基础及杆塔等施工完毕后，立即对塔基基础周边开挖部分覆土，并平整夯实，减少水土流失；对施工便道、临时堆土场、牵张场地进行土地整治、生态恢复，加强维护，实施跟踪，了解恢复效果。加强对施工现场和物料运输的管理，对易起尘的临时堆土及裸露地面等采取苫盖，施工面集中且有条件的地方宜采取洒水降水等有效措施。施工现场禁止将包装物、可燃垃圾等固体废弃物就地焚烧。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，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；施工土石方全部回填，无弃方；建筑垃圾能回收的回收利用，不能回收利用的集中收集规范处置。

（二）运营期

1.电磁 制定安全操作规程，加强职工安全教育，加强电磁水平监测；对员工进行电磁辐射基础知识培训，在巡检带电维修过程中，尽可能减少暴露在电磁场中的时间；设立电磁防护安全警示标志，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带电架构。变电站及线路运行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中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（工频电场强度4千瓦/米，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（特斯拉））要求。
2.废水  变电站无人值守，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水；运营期检修人员生活污水排入站内已建防渗化粪池，拉运至当地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3.噪声  选用低噪声设备、基础减振、优化导线特性，加强运行管理，变电站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；线路运行时沿线声环境及声环境保护目标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 2008）中2类4a类标准。
4.固废  线路检修时产生少量检修废弃物，检修完毕后集中收集规范处置；运营期间产生的废弃零部件由设备厂家回收；废变压器油、废铅蓄电池先暂存在国网喀什供电公司亚工变仓库，再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，不在站内贮存。一般固废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要求处置。
5.环境风险防范制定环保管理规章制度，建立电磁辐射安全管理档案、环境风险事故应急响应机制，防止电磁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；对员工进行电磁环境基础知识培训，在巡检带电维修过程中，尽可能减少曝露在电磁场中的时间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项目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和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，明确机构、人员职责和制度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，推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本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泽普县、叶城县分局负责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不定期进行抽查。项目建设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对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、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报我局重新审批。
                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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